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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报告书第二次公示（征求意见稿）
一、规划概况
四川旺苍经济开发区规划总面积633.66公顷，包括煤资源综合利用功能区(含旺苍嘉川化工园区)、生物资源综合利用功能区A区、机械加工制造功能区和生物资源综合利用功能区B区。其中，煤资源综合利用功能区(含旺苍嘉川化工园区)以煤化工、天然气综合利用和钒资源综合利用为主导产业，适度发展矿产资源加工产业；生物资源综合利用功能区A区以旺苍县特色生物资源(如杜仲等)综合利用加工项目为主导产业；机械加工制造功能区以机械加工、零部件制造为主导产业，优化延伸产业链；生物资源综合利用功能区以农副产品加工、食品、饮料制造为主导产业。
二、区域开发现状
经过多年的发展，四川旺苍经济开发区目前主要入驻企业23家。其中，机械加工制造功能区现状开发用地面积60.63hm2，开发建设程度为43.52%，主要入驻企业9家，实现工业产值20.89亿元；煤资源综合利用功能区现状开发用地面积56.53hm2，开发建设程度为21.14%，主要入驻企业5家，实现工业产值35.17亿元；生物资源综合利用功能区A区现状开发用地面积12.26hm2，开发建设程度为8.39%，仅入驻企业1家，实现工业产值15.93亿元；生物资源综合利用功能区B区现状开发用地面积48.93hm2，开发建设程度为58.80%，主要入驻企业8家，实现工业产值7.49亿元。
三、区域环境质量现状及变化趋势
[bookmark: _Toc13476604]（1）环境空气质量
2015~2021年7年间，旺苍县SO2、NO2年均值浓度、CO 24小时平均第95百分位浓度和O3日最大8小时滑动平均值第90百分位数浓度均能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二类区标准限值；PM10年均值浓度自2019年开始能够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二类区标准限值；PM2.5年均值浓度在2020年开始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二类区标准限值。
补充监测结果表明，评价区域特征污染物监测指标均能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及《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18)附录D相关污染物浓度限值要求。
（2）地表水环境质量
2015~2021年7年间，苍旺坝渡口市控断面CODcr、NH3-N、TP均能稳定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Ⅲ类水域标准要求。
补充监测结果表明，各参与评价的监测因子均能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Ⅲ类水域标准要求。
（3）地下水环境质量
区域地下水部分监测点位总硬度、细菌总数和总大肠菌群超标，其余监测因子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Ⅲ类标准要求。
（4）土壤环境质量
现状土壤监测均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36600-2018)中相应标准要求。
（5）声学环境质量
各监测点昼间、夜间噪声值均能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3类标准要求。
四、规划实施的环境制约因素及对策措施
1、白水河(西河)地表水环境容量有限。
解决对策：
⑴、煤资源综合利用功能区(含旺苍嘉川化工园区)污水处理厂尾水满足《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一级A标准后，近期排入白水河(西河)，远期排入东河。
⑵、煤资源综合利用功能区(含旺苍嘉川化工园区)、生物资源综合利用功能区A区入驻企业应加强水资源的重复利用，尽量做到能用尽用，以减少废水的排放量。
⑶、规划园区发展过程中应特别注意水环境容量问题，以满足白水河(西河)水环境容量为限，结合园区发展情况，适时建设煤资源综合利用功能区(含旺苍嘉川化工园区)污水处理厂至东河的排水管道。
2、规划区现有配套基础设施不完善，区域截排污管网建设滞后。
解决对策：
优先安排且加快煤资源综合利用功能区(含旺苍嘉川化工园区)污水处理厂和生物资源综合利用功能区A区污水处理厂及其配套污水管网建设，确保该两个功能区污水收集率、处理率达100%，同时保证污水处理达《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一级A标准排放。
3、旺苍县城靠近生物资源综合利用功能区；嘉川镇位于机械加工制造功能区和煤资源综合利用功能区之间。
解决对策：
⑴、生物资源综合利用功能区B区禁止扩大现状工业用地规模，后续发展仅通过招商引资、兼并重组、租赁合作等方式实现产业升级。
⑵、控制嘉川镇城镇发展规模，同时限制嘉川镇东西向发展。



五、规划环评提出的调整建议
表1  规划环评优化调整建议
	项目
	规划方案
	优化调整建议及推荐方案

	用地
布局
	生物资源综合利用功能区B区规划面积100.31hm2，其中工业用地35.43hm2
	生物资源综合利用功能区B区禁止扩大现状工业用地规模(18.73hm2)，后续发展仅通过招商引资、兼并重组、租赁合作等方式实现产业升级

	污水
集中
处理
设施
	煤资源综合利用功能区(含旺苍嘉川化工园区)污水排入新建园区污水处理厂，位于园区南部，设计规模4.5万m3/d，近期建设规模2万m3/d
	调整煤资源综合利用功能区(含旺苍嘉川化工园区)新建园区污水处理厂规模为3万m3/d，近期建设规模为5000m3/d；且该污水处理厂远期应增设再生水回用系统，再生水利用率应达20%以上
以满足白水河(西河)水环境容量为限，结合园区发展情况，适时建设煤资源综合利用功能区(含旺苍嘉川化工园区)污水处理厂至东河的排水管道

	
	生物资源综合利用功能区A区北部污水排入新建园区污水处理厂，位于产城大道南侧，处理规模3000m3/d；南部污水排入新建尚武污水处理厂，位于尚武镇东部河边，处理规模1万m3/d
	取消新建尚武污水处理厂



六、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1、鼓励类
⑴、生物资源综合利用功能区A区：鼓励发展以旺苍县特色生物资源(如杜仲等)综合利用加工项目为主的产业。
⑵、煤资源综合利用功能区(含旺苍嘉川化工园区)：鼓励发展煤资源综合利用、天然气综合利用和钒资源综合利用，适度发展矿产资源加工产业。
⑶、机械加工制造功能区：鼓励发展机械加工、零部件制造。
⑷、生物资源综合利用功能区B区：鼓励发展农副产品加工、食品、饮料制造。
2、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根据四川旺苍经济开发区规划的主导产业和区域主要环境制约因素，为推进规划区经济发展和提高环保管理要求，指导项目环境合理落地，结合上位规划、环保政策要求制定如下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⑴、总体原则
①、禁止引入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产业政策及相关环境管理要求的项目，列入国家严重产能过剩的项目(符合产能置换要求的除外)。
②、禁止引入清洁生产水平不能达到行业清洁生产二级标准要求或低于全国同类企业平均清洁生产水平的项目。
③、禁止引入专业电镀项目及其他不符合国家、省、市重金属污染防治规划要求的项目。
[bookmark: _Hlk39742261]⑵、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四川旺苍经济开发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见下表。
3、允许类
原则上，未被列入鼓励类、负面清单的属允许发展类，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切不可盲目引进项目，应注意按如下原则要求：
对于不属于规划园区主导产业和重点发展方向的建设项目，若与规划区产业定位有互补作用，或属于规划区重要项目的下游企业，或属于高品质、高附加值、低污染的企业，或有利于规划区实现循环经济理念和可持续发展，这一类企业若在建设项目环评中经论证分析与规划无明显冲突，不会影响规划实施的，建议允许此类建设项目入驻。

表2  四川旺苍经济开发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项目
	清单编制要求
	“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准入清单重要管控要求
	园区规划环评细化管控要求
	细化依据

	空间
布局
约束
	禁止开发建设
活动的要求
	-机械加工制造功能区禁止引入化工、冶金等大气污染排放量大的企业；煤资源综合利用功能区禁止引入农副产品加工、食品加工等对环境空气质量要求相对高的企业；生物资源综合利用功能区(B区)禁止引入化工、冶金、农药及有毒有害专用化学品制造、金属熔炼等有重污染影响的企业和废水排放量大且难于处理的企业。
	-禁止引入专业电镀项目
-机械加工制造功能区、生物资源综合利用功能区B区：禁止引入列入《环境保护综合名录(2021年版)》“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名录的项目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电镀行业发展的意见》(川办发【2018】83号)
-该两个功能区紧邻，且邻近嘉川镇人口聚集区

	
	限制开发建设
活动的要求
	-生物资源综合利用功能区B区：限制屠宰类项目的引入。
-限制工业园区靠近城镇空间发展；靠近城镇空间的区域禁止引入其它可能影响城区环境质量达标、危害人体健康的项目。
	/
	/

	
	允许开发建设
活动的要求
	-推动钢铁、石油、化工、有色金属、建材、船舶等产业升级改造，提升技术装备水平；推动造纸、制革、电镀、印染、有色金属、农药、氮肥、焦化、原料药制造等企业实施清洁化改造。
	-生物资源综合利用功能区B区禁止扩大现状工业用地规模(18.73hm2)，后续发展仅通过招商引资、兼并重组、租赁合作等方式实现产业升级
	-该功能区邻近嘉川镇人口聚集区，发展空间有限，不具备扩张功能

	
	不符合空间布局
要求活动的
退出要求
	-属于园区禁止引入门类或与用地规划不符的现有企业，原则上维持现状不得扩产，逐步退出。
	/
	/

	污染物
排放
管控
	现有源提标
升级改造
	-推行砖瓦行业脱硝治理，保持燃煤电厂和水泥企业脱硫脱硝设施正常运行、稳定达标并逐步推行超低排放改造，综合脱硫脱硝效率不低于70%。深化炼焦行业二氧化硫治理。对不能稳定达标的硫磺回收尾气，提高硫磺回收率，确保硫磺尾气稳定达标；焦炉煤气硫化氢脱除效果达到99%以上，直接燃烧的应安装脱硫设施，确保稳定达标排放。
	-木质家具制造行业：加强废气分类收集与处理，有机废气收集效率不低于80%，建设吸附燃烧等有效治理设施，实现达标排放；企业综合去除率达50%以上
-包装印刷行业：对油墨、胶粘剂等有机原辅材料调配和使用等环节，要采取车间环境负压改造、安装高效集气装置等措施，加强废气收集，有机废气收集率达到70%以上；对转运、储存等环节，采取密闭措施，减少无组织排放。在烘干环节，采取循环风烘干技术，减少废气排放。采取回收、吸附燃烧等末端治理措施净化处理废气，确保稳定达标排放
	《四川省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实施方案》

	
	新增源等量
或倍量替代
	-上一年度空气质量、水环境质量达标区，新增污染物实行等量替代。
-上一年度空气质量、水环境质量未达标区，新增污染物实行倍量替代。
	/
	/

	
	新增源排放
标准限值
	-推行砖瓦行业脱硝治理，保持燃煤电厂和水泥企业脱硫脱硝设施正常运行、稳定达标并逐步推行超低排放改造，综合脱硫脱硝效率不低于70%。深化炼焦行业二氧化硫治理。对不能稳定达标的硫磺回收尾气，提高硫磺回收率，确保硫磺尾气稳定达标；焦炉煤气硫化氢脱除效果达到99%以上，直接燃烧的应安装脱硫设施，确保稳定达标排放。
	-园区内企业废气排放应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二级标准或相应行业标准或《四川省固定污染源大气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51/2377-2017)
-园区内企业废水须自行处理达相关行业预处理标准或《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三级标准后，方可经污水管网排入相应功能区对应的污水处理厂
	达标排放要求

	
	允许排放量要求
	-大气污染物允许排放量：SO21014.2t/a、NOx2107.2t/a、一次PM2.5761.8t/a、VOCs978.2t/a；
-水污染物允许排放量：COD622.5t/a、氨氮85.5t/a、TP9.3t/a。
	-大气污染物总量管控限值：SO2334.26t/a、NOx1162.83t/a、颗粒物802.42t/a、VOCs419.94t/a
-水污染物总量管控限值：CODcr520.91t/a、NH3-N52.08t/a、TP5.21t/a
	污染物排放预测结果

	
	污染物排放绩效
水平准入要求
	-家具制造业：大力推广使用水性、紫外光固化等低挥发性涂料，替代比例达到60%以上；全面使用水性胶黏剂，到替代比例达到100%。在平面板式木质家具制造领域，推广使用自动喷涂或辊涂等先进工艺技术。加强废气分类收集与处理，有机废气收集效率不低于80%，建设吸附、燃烧等有效治理设施，实现达标排放。木质家具制造企业综合去除率达60%以上。
-涉及VOCs物料的生产企业按照《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控制VOCs无组织排放。
	-工业固体废物利用处置率：100%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100%
-危险废物安全处置率：100%
	/

	环境
风险
防控
	园区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园区建立政府-园区-企业三级环境风险防控体系。
	/
	/

	
	企业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规划区应合理布局功能区，园区内拟设置的罐区、危化品储存区等场所应远离人群集中地带和远离地表水体。
-严格实施园区三级风险防范措施，杜绝事故废水、液体罐等入河。
	/
	/

	
	用地环境风险
防控要求
	-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等行业企业拆除生产设施设备、构筑物和污染治理设施，要事先制定残留污染物清理和安全处置方案，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实施安全处理处置，防范拆除活动污染土壤。
-对拟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天然(页岩)气开采、铅蓄电池、汽车制造、农药、危废处置、电子拆解等行业企业用地，由土地使用权人按照国家发布的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规定，开展土壤环境状况调查评估。
	-禁止在居民区、学校、医疗和养老机构等周边新建有色金属冶炼、焦化等行业企业
-工业企业退出用地，须经评估、修复满足相应用地功能后，方可改变用途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资源
开发
利用
效率
	水资源利用
效率要求
	-新建、改建、扩建工业园区应当按照有关要求统筹建设工业废水集中处理和回用设施，推进企业间串联用水、分质用水、一水多用，实现水循环梯级优化利用和废水集中处理回用，创建节水型工业园区。鼓励火力发电、钢铁、纺织、造纸、石化和化工、食品和发酵等高耗水企业对废水进行深度处理回用，降低单位产品耗水量。
-火电、石化、钢铁、有色、造纸、印染等高耗水行业项目具备使用再生水条件但未有效利用的，要严格控制新增取水许可。
	/
	/

	
	能源利用
效率要求
	/
	/
	/

	
	禁燃区要求
	-原则上不再新建每小时35蒸吨以下的燃煤锅炉。位于大气不达标区域的工业单元，除执行超低排放标准的集中供热设施外，禁止新建燃煤及其他高污染燃料设施。积极实施煤改电、有序推进煤改气。鼓励工业窑炉煤改电、煤改气或集中供热。
	/
	/




七、规划环评总体结论
四川旺苍经济开发区规划符合四川省、广元市和旺苍县的工业发展思路。规划实施后，将充分利用政策优势、交通优势，有利于推动产业升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还将带动相关产业及周边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经规划环评优化调整后，规划区规模、产业定位、功能布局总体可行，区域资源及环境条件可支撑规划的实施，只要认真落实风险防范措施，规划区的环境风险是可以接受的。规划环评提出的环境影响减缓对策措施可有效缓解因规划区建设造成的不良环境影响，有效的节约资源、能源，有利于“三废”的集中治理。从环保角度来看，规划方案是可行的。
